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
校人[2009]19号


关于2009年教师节评选优秀教师、

优秀教育工作者的通知
全校各单位：

为激励教职员工在工作中争先创优，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和教育管理水平，现将评选“优秀教师”、“优秀教育工作者”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及比例
凡2008年9月1日以前登记进校且2008－2009学年度考核等级为“优”的教职工均可参加评选。
优秀教师参评对象为专任教师、辅导员，评选比例为本单位同类人员总数的5%。
优秀教育工作者参评对象为除教师、辅导员以外的学校正式职工，评选比例为本单位同类人员总数的3%，其中后勤系统、物业中心、保卫处（含校卫队员）、设备处、教管中心评选比例为本单位同类人员总数的2%。

处级干部评选“优秀教育工作者”的评选比例为处级干部总数的10%，享受年薪制待遇的系（部、基地）主任的评选比例及评选办法由学校董事会另行确定。
二、评选条件
（一）优秀教师评选条件
1．专任教师评选条件
（1）模范遵守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师德规范，严格遵守校纪校规；
（2）认真履行教师岗位职责及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教学工作基本规范》； 

（3）努力进行教育创新，在教学改革、教材建设、实验室建设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方面成绩显著。 
2．辅导员评选条件
（1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全面贯彻党、国家的教育方针；
（2）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、严明的纪律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开拓进取、勇于奉献的精神。

（3）廉洁公正，热情服务，作风正派，以身作则，严格遵守校纪校规；
（4）所带班级政治思想先进，学习气氛浓厚，团结互助、班风、学风优良，在校园精神文明建设、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等方面成绩突出，无严重的违纪现象。
（二）优秀教育工作者的评选条件
1．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；
2．模范履行职责，遵守校纪校规，年出勤率在95%以上，在工作中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崇高的敬业精神；
3. 热爱本职工作，能全心全意为教学和师生员工服务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，工作积极主动，勇挑重担，工作成绩突出，在学校管理、服务和学校建设方面有突出贡献。

三、组织领导
（一）学校成立“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”评选表彰领导小组，负责评选工作的组织、领导、审批和表彰工作。

评选表彰领导小组人员组成如下：
组长：冯向东
副组长：周进、戴人玉、金国杰、王炎坤、叶慧芳
成员：陈定友、刘冬梅、蔡群、庞声铎、王洪、邹星庐、陈仁明
（二）学校设立“优秀教师”、“优秀教育工作者”资格审核小组，由人事处、校工会、组织部、校办组成，负责审核各单位推荐“优秀教师”、“优秀教育工作者”的业绩材料，并综合全校各单位申报情况，按照评选比例初步确定获奖人员名单。
（三）各单位成立评选小组，组长由单位负责人担任，小组成员要具有代表性，须包含教师代表、辅导员代表、专业技术人员及行政人员代表，负责本单位“优秀教师”、“优秀教育工作者”的评选工作。
（四）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负责推荐本部门符合“优秀教育工作者”评选条件的人员。
四、评选办法及时间安排
（一）各单位要向本单位全体教职工宣传评选条件和有关规定，民主评选，公正推荐，主要负责人认真把关，保证评选推荐工作的公正性和透明度。

（二）“优秀教师”由各评选小组按照评选条件评审，组织入选人员填写《优秀教师申报表（专任教师）》或《优秀教师申报表（辅导员）》，由人事处报送校评选表彰领导小组审批。
（三）“优秀教育工作者”由评选小组按评选条件确定推荐人员，组织入选人员填写《优秀教育工作者申报表》，报送校审核小组集中统一评审。
（四）所有申报人员必须附有由本单位撰写的先进事迹书面材料，否则取消申报资格。
（五）所有申报人员必须在本单位公示一天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（六）各单位严格按照评选比例申报，凡超标申报，学校一律不予受理，由本单位重新评审。单位人数按比例折算不足一人的，各单位若认为有符合评优条件者，由单位推荐申报优秀人选，报送人事处集中由学校统一评审。
（七）各单位严格按照评选条件推荐申报人员，凡推荐申报人员经学校审核不符合条件的，除取消该申报者资格外，同时推荐单位的该指标予以作废。
（八）《优秀教师申报表（专职教师）》、《优秀教师申报表（辅导员）》、《优秀教育工作者申报表》请在人事处网页上下载。
（九）评选时间安排
1．各单位于9月3日前将评选汇总材料、《申报表》以及先进事迹材料报送至人事处。
2．校评选表彰领导小组根据各单位报送材料，结合调查结果确定表彰名单并于9月5日前公示。
3．2009年教师节召开表彰大会公开表彰。
五、奖励方式
本次表彰奖励工作坚持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，重在精神奖励的原则。学校将对评选出的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进行表彰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，并将评选材料存入个人档案。

附件：《各单位评选指标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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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指标分配表

（不包括副处级及其以上干部）

	单   位
	总
人

数
	教师（按5%比例评优）
	教学单位专技及行管人员（原则按3%比例评优），15人以上单位为1人

	
	
	教师人数
	辅导员人数
	合计
	评优指标
	人数
	评优比例
	评优指标

	教学单位
	计算机与电子系
	33
	21
	5
	26
	1
	7
	　
	

	
	信息科学系
	27
	13
	5
	18
	1 
	9
	　
	

	
	自动化系
	41
	17
	12
	29
	1 
	12
	　
	 

	
	城市建设系
	36
	21
	8
	29
	2 
	7
	　
	

	
	外语系
	54
	49
	2
	51
	3 
	3
	　
	

	
	经济管理系
	50
	35
	12
	47
	2 
	3
	　
	 

	
	新闻传播与法学系
	47
	34
	6
	40
	2
	7
	　
	 

	
	艺术设计系
	25
	18
	3
	21
	1 
	4
	　
	 

	
	基础科学部
	50
	45
	　
	45
	2 
	5
	　
	 

	
	电子电工教学基地
	17
	7
	　
	7
	
	10
	　
	

	
	小   计
	380
	260
	53
	313
	15
	67
	　
	

	机关及直属单位
	校机关及网络中心
	61
	8
	　
	8
	　
	53
	3%
	2

	
	图书馆
	39
	　
	　
	　
	　
	39
	3%
	1

	
	设备处（含教管中心）
	23
	　
	　
	　
	　
	23（处机关和电教中心）                 
	3%
	1 

	
	
	79
	
	
	
	
	79（教管中心）
	2%
	2

	
	总务处
	133
	　
	　
	　
	　
	133
	2%
	3

	
	保卫处
	71
	　
	　
	　
	　
	71
	2%
	1 

	
	物业集团
	 165
	　
	　
	　
	　
	165
	2%
	3

	
	小  计
	 571
	8　
	　
	8
	
	563
	　
	13

	按比例计算评优指标不足1人的单位人数合计
	
	15
	
	15
	1
	67
	3%
	2

	合计
	951
	268
	53
	321
	16
	630
	　
	15


（注：电子电工教学基地和校机关的教师评优指标不足1人，合并可有1个评优指标；各教学单位的优秀教育工作者评优指标不足1人，合并有2个评优指标，各单位可推荐申报优秀人选，报送人事处集中由学校统一评审。）

